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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证民事欺诈和信用证刑事诈骗的意义 本人在工商时报新

周刊11月10日评论牟其中案的文章提到要将信用证欺诈和信

用证诈骗进行区分，但是有反对的观点说该区分属于“理论

界的争论”。笔者需要提醒的是，这一“理论界的争论”对

于从事国际贸易和信用证业务的人却不单单是一个理论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所有从事国际贸易实务的、天天

和信用证打交道的企业和人员，将面临严厉的罚款或无期徒

刑一级的刑事监禁。这可是一个关乎身家性命的实实在在的

严重问题，具有无法逃避的实实在在的“指导意义”。 首先

，法律上规定的信用证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概念，而欺诈是

一个民法上的概念。关于信用证诈骗及其法律后果，新《刑

法》第195条说的十分明白，无庸赘述。关于民事欺诈，见《

民法》第58条关于无效民事行为第三款和第四款：“（三）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趁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

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

者第三人利益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

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

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

行为。”作出上述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行为无效，如果发生

侵权行为或不当得利的，行为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方因

行为无效而取得的财产，有义务返还，如因过错给对方造成



损失，要进行赔偿。因此，就法律条文规定而言，诈骗和欺

诈的区分是十分清楚的。 其次，国内已公布的相同或相类似

的权威判例将信用证诈骗和信用证欺诈做了清楚的区分。 第

一类是刑事上有关信用证的诈骗案。比如震惊中外的农行衡

水地区分行200亿人民币额度备用信用证诈骗案，即梅直方、

李卓明备用信用证诈骗案。衡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

告人梅直方、李卓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和隐

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００亿美元的巨额财

产，其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

定的诈骗罪。上述二被告人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

惩。衡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５日判决：

被告人梅直方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附加驱逐出

境，没收美金２０００元，金项链一条；被告人李卓明犯诈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附加驱逐出境。第一审宣判后，

被告人梅直方、李卓明、常景山不服，提出上诉。河北省高

级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３日终审裁定：驳回上诉人

梅直方、李卓明、常景山的上诉，维持原判。需要说明的是

，这个案例登载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4年第二期上。 

第二类案件是信用证欺诈的民事侵权案。比如广州海事法

院1990年9月29日判决的“海南木材公司诉新加坡泰坦船务私

人有限公司、新加坡达斌（私人）有限公司提单欺诈损害赔

偿纠纷案”，认定：达斌公司在没有交货的情况下，串通泰

坦公司取得已装船的清洁正本提单以及其他伪造的单据，提

交银行企图收取货款的行为是“共同实施欺诈，构成共同侵

权。”另外一个案例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1994年

仲裁和解的案例“中国光大对外贸易湖北公司诉联邦德国麦



伊尔外贸运输公司伪造、倒签提单仲裁案”，申请人认为被

申请人在无法保证按期装运情况下，弄虚作假，伪造提单，

倒签提单达17天之久，恶意欺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

查认为：提请人（仲裁机构）的提请和申请人的申请合法。

另外一个案例是上海中院一审、上海高院1988年10月11日二

审判决的“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诉瑞士工业资源公司侵权

损害赔偿纠纷案”，认定：上诉人（一审被告）瑞士工业资

源公司在货物没有装船的情况下，向被上诉人提交了包括提

单在内的全套伪造单据，以骗取被上诉人的巨额货款，上诉

人利用合同形式，进行欺诈，已超出履行合同的范围，不仅

破坏了合同，而且构成了侵权。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已非合

同权利义务的争议，而是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上述前一个案

例登载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3年第2期，后一个案例登

载在1989年第1期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